
1 

欢迎浏览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客服电话：4006008800 

直销中心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 号院 4 号楼汇亚大厦 12 层 邮编：100073 传真：010-65215577 

嘉实基金机构网上交易业务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为规范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

网上交易进行的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交易行为，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以下 简称“业务规则”），特订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开放式基金直销机构网上交易业务规则》（以下简称 “本规则”）。在直销机构

网上交易过程中涉及的投资者、本公司及其他有关机构皆应遵守本规则。本规则中未提

及或未明确规定的相关事宜应参照本公司业务规 则。  

第二条、本规则所指“投资者”是依照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通

过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且授权的网站（以下统称 “网上系统”）进行直销网上交易的

机构投资者。本规则所指 “直销网上交易”是指投资者通过网上系统对其账户进行管

理或基金交易的行为。直销网上交易包括提交基金账户开立、交易账户开立、认购、 申

购、赎回、转换申请、设置基金分红方式、账户基本信息修改、网上交易密码修改、并

提供交易记录查询等。本规则所指“T日”仅指投资者提交有效交易申请所 在的工作日。  

第三条、凡进行直销网上交易的机构投资者必须签订本公司的《机构网上委托服务协议》，

同意本公司的有关服务条款。  

第二章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的开立  

第四条、凡从事直销网上交易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拥有嘉实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嘉实

公司网上交易、直销中心、 各代销机构或嘉实指定的其他方式开立基金账户。投资者

通过网上交易申请办理开立基金账户和开立交易账户等开户业务，本公司收到完整的开

户相关资料、审核通 过后，为投资者开立账户，本公司将在为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交

易账户信息后将相关信息发送至投资者经办人手机，经办人收到信息后，即可通过网上

提交认购 （申购）等交易申请。  

第五条、凡从事直销网上交易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拥有本公司的直销交易账户。投资者可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直销中心或本公司指定的其他方式开立嘉实直销交易账 户。如

果投资者目前已经有嘉实基金账户，在首次办理嘉实直销业务时，需要先通过本公司网

上交易或直销中心增开嘉实直销交易账户。  

第六条、对于目前没有嘉实基金账户的投资人来讲，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直销中

心办理开立嘉实基金账户、开立嘉实直销交易账户以及开通网上委托的业务。开立嘉实

基金账户的当天可办理认购、申购、账户基本信息修改等业务，交易是否成功以开户成

功为前提。  

第三章交易时间  

第七条、投资者可以通过直销网上交易于 7（天）×24（小时）的任意时刻提交申请。

基金认购申请的受理截止时间以销售公告或其他公告中规定的通过嘉实基金管理公司

网上交易或直销中心办理认购时 间为准，如投资者在该基金公告规定的认购受理时间

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视为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请。在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期，

受理截止时间为 15:00，如投资者于 15:00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按下一个工

作日的申请处理。投资者委托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载时间为准。  

第八条、如因不可抗力及非本公司人为因素而导致网上交易时间的变更，因此造成投资

者不能及时委托的情况，本公司不承担责任，投资者可以选择其他本公司认可的交易方

式进行委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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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投资者基金账户信息变更  

第九条、账户重要信息修改、预留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和印鉴卡的变更等关键信息变更的

业务只能通过邮寄申请材料原件到嘉实直销中心的方式办理。账户其它基本信息的修改

可以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  

第五章直销网上交易密码  

第十条、投资者进行直销网上交易需通过交易密码验证。直销网上交易的初始密码会由

嘉实直销中心发给投资者，投资者应在登录网上交易后及时修改初始登录密码。  

第十一条、投资者应妥善保管交易密码以防泄漏。由于投资者自身的原因导致密码泄露

而引起的损失由投资者承担。  

第十二条、投资者的网上交易密码可以通过网上自行变更，密码变更即时生效。  

第十三条、投资者因交易密码丢失或遗忘等原因需办理密码重置手续的，须通过邮寄申

请材料原件或亲临直销柜台或本公司指定的其它方式办理密码重置手续。  

第六章认购/申购申请  

第十四条、投资者可通过直销网上系统提出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认购/申购金额的数额

限制以本公司规定为准。认购受理时间以销售公告或其他公告中规定的通过 嘉实基金

管理公司网上交易或直销中心办理认购时间为准，如投资者在该基金公告规定的认购受

理时间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视为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请。申 购受理截止时间

为 15:00，如投资者于 15:00 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按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请处

理。投资者委托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载时间为准。  

第七章赎回申请  

第十五条、投资者可通过直销网上系统提出基金赎回申请业务。赎回份额的数额限制应

以本公司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准。赎回当日委托申请的受理截止时间为 15:00，如投

资者于 15:00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按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请处理。投资者委托

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载时间为准。  

第八章基金转换申请  

第十六条、投资者可通过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管理的各基金的转换业务。转换

打开时间和转换费率以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基金转换当日委托申请的受理截 止时间

为 15:00，如投资者于 15:00 后提交委托申请，则此委托申请按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请处

理。投资者委托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载时间为准。  

第九章设置分红方式  

第十七条、投资者可通过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变更分红方式业务。除了有特殊规定的

基金须按照各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进行处理外，投资者可通过“设置分红方 式”另行

设置。投资者委托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载时间为准。分红方式变更的申请不

能撤销，投资者可以多次对同一只基金进行分红方式变更，分红方式 变更以最后一次

的设置为准。  

第十章资金支付与结算  

第十八条、投资者选择直销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应当采用本公司认可的资金

支付与结算方式。投资者可采用其划款银行认可的付款方式将认购 /申购资金划入本公

司的基金销售直销专户（专户信息请参见嘉实网站的直销专户信息）。  

第十九条、投资者应将认/申购所需的足额资金从开户预留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至嘉实

直销专户，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购）申请之日 17:00（认购） /15:00（申购）前资金已

到账者，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资金未在申请日规定时间前到账的，由于机构投资者通

过直销网上系统提交的认购/申购申请不能延 期，所以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请。投资

者划往嘉实基金直销专户的资金将按投资者通过所有委托方式（包括网上、传真和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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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提交的有效申请日期和申请单 编号的前后顺序进行逐一匹配；资金足额的申请

就能成功受理。  

第二十条、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赎回基金份额，赎回资金按照各基金合同规定

的划款日期从嘉实资金清算账户划往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  

第二十一条、基金分红时，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划

款日期自嘉实资金清算账户划往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  

第十一章申请的受理和确认  

第二十二条、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将对投资者提交的申请及时反馈。  

第二十三条、认购确认结果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除认购申

请之外的其它交易申请（嘉实 QDII型基金的交易申请除外）的确认结果以 T+1日注册

登记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嘉实 QDII型基金的交易确认结果以 T+2日注册登记机构确

认的结果为准。  

第十二章查询  

第二十四条、投资者可通过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查询本人账户信息、基金份额持有情况和

交易申请的提交和确认结果等信息。投资者可以于 T+2日及之后查询除嘉实 QDII型基

金以外其它基金的交易确认结果。 嘉实 QDII型基金的交易确认结果需于 T+3 日及之后

查询。  

第十三章交易费用  

第二十五条、投资者采用直销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执行本公司的直销机构网

上交易费率标准。  

第二十六条、投资者采用直销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按银行规定收取

的划款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赎回、分红和退款时发生的划款手续费用由本公司

承担。  

第十四章风险  

第二十七条、为确保网络传输的安全，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对网络资料的传输采

用数据加密处理，但本公司无法保证网上信息传输绝对安全、毫无错误或指定 网址不

被恶意攻击或不存在因电子病毒所导致的故障等等。本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

者须自行承担因网上交易可能导致的任何风险及损失。  

第二十八条、本公司有权保留投资者直销网上交易的相关电子数据以作为投资者交易的

证明。  

第二十九条、任何使用投资者身份识别凭证、交易密码进行的一切委托请求，均被视为

投资者亲自办理之有效委托。投资者由于自己疏忽或其它原因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第三十条、由于提供资金结算途径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系统或者人为原因，导致资金到

账迟滞等问题，基金公司将协调尽快解决，但是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规则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之补充，与业务

规则具有同等效力。未尽事宜，参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公开说明书）、基金合同

或业务规则。  

第三十二条、本规则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三条、本公司保留本规则的解释权，并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规则做出合理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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